2022年度高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开展好本次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根据《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6号），以及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3]1号）等文件要求，本部门按以下步骤对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1）组织成立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工作领导小组；
（2）收集绩效信息。绩效自评小组从项目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收集项目相关资料，如预算资料，财务资料，合同资料等等，组织召开座谈会，最终形成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资料；
（3）开展绩效评价。
（4）自评情况总结，形成专题报告。
2、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 部门总体工作开展情况
1、文物保护工作
文物遗存是古城高阳的历史记忆，也是文化高阳的基因传承，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修缮利用,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扩大高阳文化影响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GoBack]按照工作部署，今年已完成省保单位—李氏家族墓安防工程技术验收，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因历经百年沧桑、风雨侵蚀，部分墙体外凸现象严重，我们委托河北天博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检测鉴定报告》，河北木石古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抢险加固工程设计方案》，国家文物局已经批复，目前已根据国家文物局意见修改完善提交省文物局审批。
2、“两馆一站一中心”建设
2022年，投资100余万元对公共图书馆进行了改造提升，已按国家一级馆标准运营管理，已完成全国第七次图书馆评估定级材料上报，并建设完成“24小时”图书馆。投资80万元对文化馆进行升级改造，在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中评为三级馆；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按“五个一”标准进行了升级改造，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100%。投资建设完成了2座乡村大舞台、9个村文化广场。
文旅云平台建设项目完成了三期建设，已投入运营，此项工作走在了全市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前列，得到市局充分肯定。
3、文化惠民工作
我县文化惠民卡发放任务690张，文化惠民券发放任务3.11万张，截至目前，累计发放文旅惠民卡1470张（完成全年任务的213%），发放文化惠民券54135张（完成市定任务的174%，县定任务的108%），开展十进演出55场，戏曲下乡40场，组织各类群众性文艺演出50场，同时，利用传统节假日开展各类文化活动30场，观看演出群众近10万余人。得到广大群众的赞誉。
（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2年度本部门调整后项目预算数9496.03万元，预算项目执行数1763.26万元，预算执行率92.03%
本部门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和资金管理办法对全部财政资金进行管理和支出，未列入预算的项目不得支出，未超预算安排支出。经费开支坚持“先审批、后开支，谁开支、谁负责，谁分管、谁把关”的原则，对预算项目资金做到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总体而言，本部门2022年度整体支出情况良好，绩效目标基
本完成。从项目支出来看，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明确，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在预算执行中加强了对资金支出进度的监控，对支出进度较慢的预算项目进行了整改，在12月底前资金应支尽支，资金使用效率有所提升，较好地完成了绩效目标。其中，要特别说明的是：保财教[2022]69号-2022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旅游厕所革命补助）、冀财教[2022]81号-2022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等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主要是因为工作尚未开展，未形成支出。执法队运行经费预算执行率低是因为年初预算中包含非税收入40万元，因受疫情等各种因素影响，本部门2022年无罚没收入，导致资金到位率和预算值执行率低。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与绩效自评结果对比， 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定较为清晰明确，绩效指标较为合理，绩效标准设定也比较恰当，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绩效目标的设定。因业务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还不够具体，在易于评价方面还需进一步改善，今后在设定绩效目标时，应尽可能量化绩效目标，继续加强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进而提升绩效目标设定质量。二是绩效评价指标的设定。绩效指标设置有些宽泛，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操作性有待加强。三绩效监控方面。预算执行过程中，对全部资金和预算项目进展情况的动态监控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本部门对2022年绩效自评结果的运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增强本单位的绩效评价主体责任意识。二是促进单位规范使用项目资金。三是不断完善绩效管理工作。
本部门今后将结合业务工作实际情况，通过以下几点措施更好地提高部门绩效。一是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单位领导对部门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树立全体人员的预算绩效观念。
（二）推动相关制度建设。从项目绩效评价制度入手，借鉴其他部门在绩效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制定统一的绩效考评制度，建立绩效预算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规范财务运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严格在财政局批复资金范围内使用。加强内部控制，确保支出合法、真实。
（三）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进一步探索完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增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可信度。加强对绩效管理工作的跟踪督查，做到绩效管理有依据、按程序、有奖惩，实现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
（四）统筹协调，厘定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的关节点。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找到突破口与关节点。在资金使用上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做到资金使用的安全规范，对项目经费实行专项管理，保证经费及时到位和合理使用。采取得力措施，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